附件1-1

2020年度新晃侗族自治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分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单位

名称
	新晃县档案馆
	项目名称
	档案抢救

	项目

责任部门
	
	项目负责人
	吴明秀
	联系

电话
	13874518282

	项目

基本

情况
	上年

结转
	年初预算安排数
	预算调整数
	财政支付数
	预算结余数

	
	0
	27
	27
	27
	0

	评价内容
	分值
	评价简述
	自评得分
	复评得分

	项目预算及预期绩效目标编制水平
	10
	例如：本项目预算（即投入目标）编制科学、规范、合理，预期绩效目标申报完整，产出、效果类关键性指标清晰、明确、量化，投入与项目产出、效果目标匹配。
	9
	

	预算执行率
	10
	例如：该项目预算执行率为*%。根据实际情况评分
	10
	

	项目组织管理水平
	15
	例如：本项目建立了**等项目管理制度，并严格按相关制度执行。
	14
	

	资金支出

合理合规
	15
	例如：本年项目支出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财务管理制度等规定，且均在预算范围内，无与本项目预算不相符或无关的资金支出。
	15
	

	项目产出
	30
	对照项目产出目标，按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以及成本控制等方面进行自我评价。
	28
	

	项目效益（效果）
	20
	对照项目效益目标，可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5个具体绩效指标进行评价。
	19
	

	小计
	100
	
	95
	

	负向指标
	
	主要评价自评得分与复评得分差异率。差异率≤10%，不扣分；10%<差异率≤15%，扣2分；15%<差异率≤20%，扣4分；差异率>20%，扣6分。
	0
	

	合计
	100
	
	95
	

	评价结果
	
	☑优秀  95分≤得分≤100分； □良好  80分≤得分＜95分；□一般  60分≤得分＜80分；  □较差  得分＜60分


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负责人（签字）：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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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新晃侗族自治县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自评计分标准
	评价内容
	分值
	评    分    标    准

	项目预算及预期绩效目标编制水平
	10
	1、项目预算（即投入目标）的科学、合理性，5分。项目预算编制存在下列问题的，各扣1分，扣完为止：（1）项目设置与部门（单位）履职无关或与部门（单位）职能衔接不够，与其他项目存在重叠交叉；（2）将由非本级政府（财政）承担的事项列入本级项目支出责任范围；（3）项目支出事项测算没有具体的数量、规格、型号或人数、天数等基本信息；（4）项目支出事项测算与市场价格相差很远，或没有体现厉行节约原则；（5）将未经政府批准，或未受委托履行政府职能的中介机构、协会、学会等非预算单位的经费补助编入项目预算；（6）将接待经费、未经批准的临时人员工资或没有依据的津补贴、奖金、福利等编入项目预算；（7）将没有具体内容的“其他”、“不可预见费”和“机动经费”等编入项目预算。

2、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的完整性、相关性，3分。申报的产出或效果类绩效目标没有设定相关联的绩效指标，各扣1.5分；设置的产出或效果类关键性指标可以量化而没有量化的，各扣1分；没有申报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的，不得分。

3、项目预算（投入目标）与项目产出、效果目标的匹配性，2分。在既定资金规模下，项目产出、效果目标过高或过低；或者要完成既定项目产出、效果目标，资金规模过大或过小的，不得分；没有申报绩效目标，无法判定项目投入目标与产出、效果目标的匹配性的，不得分。

	预算执行率
	10
	预算执行率S≥95%，得满分；每下降1%，扣0.25分，扣完为止。

	项目组织管理水平
	15
	1、建立健全项目管理制度，得5分。

2、严格执行项目管理制度，得10分。其中，购买商品、工程和服务不依法政府采购或工程项目不按规定招投标的，不得分。

	资金支出合理合规
	15
	资金支出合理合规比率=（项目资金支出-不合理合规资金支出）/项目资金支出×100%。

不合理合规资金支出是指项目资金支出超出项目预算范围，与本项目预算不相符、无关或不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支出，如以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财政资金；截留、挪用财政资金；滞留应当下拨的财政资金；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提高开支标准；违规发放津贴补贴；白条入账等。

资金支出合理合规比率S=100%，得满分；每下降1%，扣1分，扣完为止。

	项目

产出
	30
	要求根据项目性质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产出类目标），细化为产出数量、产出质量、产出时效、成本控制等方面进行评价。具体指标可量化的，按完成量化比例计分；具体指标不可量化的，按工作完成程度定性分成：完成、基本完成、基本未完成、未执行四档，分别按100%、90%－60%、50%－10%、0%计分。

	项目效益（效果）
	20
	要求根据项目性质和项目预期绩效目标（效益或效果类目标），细化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及服务对象满意度等具体绩效指标进行评价。具体指标可量化的，按取得效益或效果的量化比例计分；不可量化的，按目标达到程度分成：达到、基本达到、基本未达到、未达到四档，分别按100%、90%－60%、50%－10%、0%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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